
公交站冠名协议
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甲方)
乙方：十堰市城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(以下简称乙方)
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、诚信合作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现就X路原“”（双向）站台冠名合作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冠名站点及名称：乙方将x路 “”公交站冠名权授于甲方,并冠名为“”，冠名期内甲方不得变更冠名名称。
二、冠名期限：三年，自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。 
三、冠名费用：人民币X元整（¥.00元）。
四、支付方式：银行转账，一次性付款。
协议签订后七日内，甲方负责将冠名费用X元整（¥.00元）转入乙方对公账户，乙方需开具相应税票。开户银行：湖北省十堰市农行六堰支行 ；开户账号：17240101040009132。
五、乙方负责在甲方支付冠名费用后六十日内更换涉及该站点的站名、途径车辆（包括后期增加的线路）经过的各公交站台上站名标识，车内线路图、语音报站器，掌上公交APP等，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六、违约责任
1、若甲方逾期付费，每逾期一天按合同总价款的日万分之五收取违约金；逾期30天及以上的，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，并要求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%的违约金。
2、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，否则须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%的违约金。
七、不可抗力：如因政府行为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，不视为乙方违约，乙方扣除冠名制作费用后按照冠名总价的月均价退还剩余费用。
八、其它条款
1、未经他方同意，任意一方不得随意转让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。
2、本协议如发生纠纷，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协议到期后，甲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续约权（应符合国有资产交易相关程序）。
4、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，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5、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壹份，乙方执叁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十堰市城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或）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（或）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： 十堰市重庆路518号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话：     0719-8665580              
税务登记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登记证号：91420300676459292T         
日   期：        年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日       期：    年   月      日         

